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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权利模块下的文博资源数字化用益思考
齐向波

河北省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数字化技术有了很大进展，并在文博资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博资源的数字化用

益，不仅是将彰显中华文明的文博资源进行了数字化演绎与传承，也提出了数字化用益中数据资源权益归属、数据共享的法律规

则建制问题。数据用益中“数权”理论的兴起，不仅使数据用益中“一数多权”、数据共享的特点突显，更阐释了数据用益中数

据权利模块理论。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我国文博事业发展现状，其次探讨了系统架构，最后就文博资源数字化用益地数据权利结

构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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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

重视精神生活，也更加有条件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自然遗迹和人类文化遗产的

场所，拥有大量具有科学性、历史性和艺术价值的物品，能

够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公益性文化服务。如何让文物活起

来，使博物馆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成为大众终

身学习的精神课堂，是近年来社会对博物馆行业的普遍期望，

也是博物馆行业的重要工作方向。如何更好地挖掘传播地区历

史文化、创建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以及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

服务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诉求。

一、我国文博事业发展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博事业呈现出更进一步的蓬勃发展

态势，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博物馆5432

家。近年来我国博物馆数量不断递增，2015年我国博物馆共

3866家，2017年达4425家，2019年进一步增长至5251家，

2020年达5432家。可见，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的文博事

业发展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博物馆数量持续性增长。在博

物馆参观人数方面，从2015年到2019年，我国博物馆参观人

数持续增长，2015年博物馆参观人数7.8亿人次，2017年博物

馆参观人数9.4亿人次，2019年博物馆参观人数11.5亿人次，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博物馆参观人数下降。这些数

据显示出我国博物馆参观人数呈持续爆发增长态势。我国博

物馆主题形式各有特色，形成了全国性、区域性和地区性三

个等级的文博展览单位，主要是历史、地理、自然科技及人

文等博物馆，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完整、特色突出、门类齐全

的文博事业发展新格局。

二、数据系统架构

（一）数据存储与访问架构设计。数据采集平台能够获

得大量来自考古、交通、宗教等不同领域的文博数据，这些

数据往往具有来源广泛、规模庞大、种类繁多、非结构化等

特征，现有平台的存储方式无法很好地支持如此复杂数据的

高效查询和分析。如果孤立地管理这些数据，会直接影响平

台运作效率和效果。因此，除了对每类数据单独索引外，还

需要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特征学习，建立混合式索引，以提

高数据访问效率。

（二）知识特征提取。针对考古、交通、军事、宗教等

不同领域的数据，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领域前沿理论

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的知识特征提取与融合方法，进行文

化数据的知识抽取，将多源异构数据转化为统一的知识表达形

式。

（三）知识库构建。根据数据的结构特征，在数据库知识

抽取的基础上，建立文化数据知识表达模型，对文物、环境、

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历史事件等海量、多源、异构的文化数

据进行规范化组织，使文物知识可检索、可计算、可自动关

联，形成文化数据标准知识库。

（四）文化知识图谱构建关键技术研究。研究实体识别、

关系抽取、实体链接、推理补全、语义消歧等理论与技术，为

知识图谱系统的构建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同时，分析面向知

识图谱构建文博数据的特性问题，展开针对性研究以突破技术

瓶颈。

（五）知识图谱系统构建。遵循统一、集约、高效、规范

的原则，构建允许知识检索、关联挖掘、可视化呈现的知识图

谱系统，支持可移植、跨平台、可配置的需求，自动抽取半结

构化文本中的属性和值，实现知识审核与校对，形成知识图谱

更新管理机制，建立运营管理体系。

三、文博资源数字化用益地数据权利结构

（一）文博资源数字化用益地数据权利结构总体构想

文博资源的数字化用益包括但不限于线下内容网络化呈

现，不是单纯的线下博物馆平移到互联网的模拟现场观展，还

有文博资源的数字化处理、数据生成后的流转用益，包含数据

采集/已有数据转化、数据解构/数据要素分解、数据关联/将

数据信息导入文化大数据底层关联集成系统、数据交易/“数

据超市”的买卖数据、数据加工重构/应用场景的数据内容分

发等。这些数字化用益，不仅使传统文化产业以数字化形态呈

现，更意味着文化内容生产、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品形态的

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的网络化，是数据资源共享用益、创新创造

演绎利用基础上的数字传播，彰显了数据文化资源的无形性、

公益性、非排他性与边际成本几近于零基础上的获利可能性。

如前文所述，文博资源的数字化用益，也以数据资源共享的方

式呈现出数据用益地公共性和私益性的两面；数据私权与数据

公权也以数权的一体两面形式，有效连接文化生产、文化传播

与文化消费。

（二）依托文博品牌，引领文旅文创发展

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思想，在为行业振兴穿针引线、

整合资源，前瞻谋划、规划引领与跨界融合、科技创新等方面

发挥独特的专业优势。抢占国家教育“双减”政策红利下学生

研学旅行大发展的机遇，打造融专业化科普、特色实践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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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游为一体的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园。要以博物馆为窗

口，建设自贡中国灯城主阵地，培育彩灯全产业链。擦亮以博

物馆辐射形成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品牌，中国彩灯博物

馆、中华彩灯大世界和中国彩灯文创园“三足鼎立”，建设集

彩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融彩灯制作、贸易和演艺、游

乐等于一体的彩灯文化博览园，建设全球彩灯产品采购中心和

国际灯艺文化创意、研发、加工、流通与博览之都。联动发展

“+彩灯”，打造集文化活动展会节庆策划、灯景灯艺创意设

计、彩灯制作与衍生品生产、营销策划、商贸物流、电子商

务、职业培训和非遗展示等文化业态，使彩灯产业主动融入制

造、科技、文化、旅游等产业中。

（三）文化传承旨在展示文化魅力

文化传承在时间维度下，不仅意味着今人从古人处“接

过来”，还意味着今人要向来人“传下去”，让更多的中华儿

女了解民族文化、历史文化，这是文博事业的光荣使命，也是

博物馆的具体工作之一。换句话说，文化传承不仅是将一份民

族记忆原汁原味地留下来，还应该积极寻求当代人喜闻乐见的

展现方式，更高效、更广泛地传播出去，以培养文化传承的新

生力量。以非遗为例，国家及地方都在探索非遗文化产业化发

展模式，旨在让古老的文化“活”过来，向世人展现它别具一

格的魅力。近年来，在“互联网+”优势的作用下，国内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传承类影视作品，如《我在故宫修文物》

（纪录片）、《国家宝藏》（电视综艺）、《典籍里的中国》

（电视综艺）等，让世人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也

进一步促进了文博事业发展，提高了人们文物保护意识。

（四）创造展示传播新优势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数字技术提供制作、传播、营

销新手段，建立彩灯产品立体宣传促销机制，拓展外展市场。

引导灯企加强对外展地本土文化的研究，举办更多以创意为核

心的主题灯会。联手国内外文化传媒机构，将灯会品牌嫁接在

传统民俗节庆、文化盛典中，同现代文艺晚会、歌舞影视戏曲

融合。整合传媒资源，加强品牌推介，运用新兴社交媒体和互

联网交流工具，再现、传播文博资源信息，开发灯文化影视娱

乐产品，出版更多专著、拍摄影视剧作。精心组织“自贡灯会

百城行”，在产品流通中加入互联网技术，促进商贸、旅游发

展，推动招商引资。

（五）知识图谱的运营管理

知识图谱的运营管理是指在知识图谱初次构建完成后，根

据用户的使用反馈以及不断出现的新知识进行知识图谱演化和

完善的过程，更新过程中需要保证知识图谱的质量可控以及内

容丰富衍化。知识图谱的运营管理是一个体系化工程，覆盖了

知识获取到知识计算的整个生命周期。知识图谱的运营主要有

两个关注点：一个是基于增量数据的知识图谱构建过程监控，

另一个是通过知识图谱的应用发现知识错误和新的业务需求，

例如错误的实体属性值、缺失的实体间关系、未识别的实体、

重复实体等问题。总体来说，知识图谱运营管理需要用户反

馈、专家修正、运行监控、算法调整更新等相结合，是一个人

机协同、领域专家与算法相互配合的过程。

（六）创新博物馆观念与技术应用

一是在观念方面要进行创新，广泛学习国内外先进文博

单位利用新技术、新思维的途径。二是广泛地使用新一代移动

互联网技术和网络信息化技术，通过构建移动端大数据、二维

码、VR、AR等，使新兴的信息化互联网技术与博物馆文物展示

相结合，增强文物展品的真实性和吸引力。三是构建线上数字

化博物馆，对馆藏文物进行三维立体扫描，以电子图像的形式

显示在电子博物馆中，供人们通过无线网络进行跨越时空的参

观。

（七）私人数据权利模块下的数据权利结构

私人数据权利模块下的文博资源数字化用益，是针对个

人、企业或其他组织出于非公益目的采集存储的文博资源数

据的行为。 该文博数据资源的来源可能来自传承者个体等

私益主体对非遗等文博资源的直接数字传承，也可能是基于

文博资源公共数据演绎利用的创新创造，但均毫无例外地成

为该数据资源的权利主体，也相应地承担着数据用益中的用

益风险。 如对竹编等非遗技艺的高科技复原，除了需要采

集竹编的相关资料、拍摄记录制作技艺，还有对传承人的访

谈、对传统技艺中工匠精神的突显，甚至高科技复原过去的

场景、古迹等。 这些都以数字资料的形式储存到数据库中，

并可利用网络平台的宣传，加深文化遗产资源与大众的交流

互动、传播拓展。 这些非遗技艺的数字传承者不仅生成了数

据资源，使非遗脱去“高大上”的帽子，更可通过企业进行

生产性保护，以品牌的打造，借助电商平台推广营销，不断

提升传统手工艺品的市场影响力。 同时，还可在此基础上

进行非遗技艺数据资源的创新用益，将其演化为动漫产业、

开发为游戏作品等，展现文博数据资源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

值等。所以，文博资源的数字化用益，可以私人、个体的力

量来实现，通过数字采集、数字储存、数字处理、数字传播

等数字化技术，将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

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新的需求予以

解读、保存和利用。而这种用益利用，需要在重新分解相关

数据要素、关联相关数据要素基础上的加工重构，也就相应

形成了采集、存储、处理、交易流转等不同场景下的权益需

求。 这不仅要从数据共享权的角度进行授权许可使用，还要

面临共享用益的有偿与无偿间利益冲突的化解，需要进一步

细化数据权利取得的捕获规则、权利行使的比例规则的具体

适用，数据资源内容也呈现出数字资料与相关个人信息资料

进行区分的必要。 

结语

综上所述，理清文博事业、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之间的关

系，将有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

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一系列文化产品就此诞生，为经营性文化

产业链的建构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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